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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西行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 

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公司《关于江西行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

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光大证券”或“主办券商”）作为江西行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行新科技”或“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项

目的主办券商，会同公司及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贵公司反馈意见涉及的有关问

题进行了核查、说明，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分别就本次反馈意见出具了相关文件。 

主办券商、公司及各中介机构现将反馈意见的落实和修改情况回复如下，请

予以审核： 

如无特殊说明，本回复中使用简称适用《江西行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转让说明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说明书”）的释义。 

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仿宋（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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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特殊问题 

1、关于公司财务规范性。请公司按照《挂牌审查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

对申报材料中披露的个人卡问题进行规范，说明规范措施以及财务内控制度的

建立情况及执行有效性。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后是否仍存在财

务不规范情形，并对公司财务规范性是否符合《挂牌审查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1

号》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对申报材料中披露的个人卡问题进行了规范，规范措施主要包括五项内

容。 

第一项措施为归还相应款项，报告期内个人卡代收货款款项合计 821,673.40

元已于 2021 年 2 月 4 日归还公司。 

第二项措施为注销相应个人卡，股东卢春英收取废料销售收入的银行卡已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销户，股东王坚荣收取废料销售收入的银行卡已于 2021 年 2

月 1 日销户。 

第三项为缴纳相应税费，通过个人卡代收货款形成的增值税 9.45 万元、城

市维护建设税 0.47 万元、教育费附加 0.28 万元、地方教育费附加 0.19 万元已于

2021 年 2 月 5 日进行了申报与缴纳，企业所得税 10.91 万元已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进行了申报与缴纳。 

第四项为股东出具承诺，报告期内存在通过个人卡代收货款的公司股东卢春

英、王坚荣已出具关于规范个人账户结算的承诺，报告期内不存在通过个人卡代

收货款的股东张进舟、王振林已出具关于不使用个人账户结算的承诺。 

第五项为建立并完善相应的财务内控制度。公司已建立并完善的财务内控制

度包括《财务管理制度》、《风险控制制度》、《存货管理制度》、《镁废料分

选现场管理和安全检查制度》等，针对使用个人卡收付行为进行了相应的制度控

制。整改后的内控制度设计合理并且运行有效，报告期内公司未再发生新的个人

卡代收货款情形。 

【主办券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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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查过程及事实依据 

（1）查阅股东期内个人流水，包括银行卡、支付宝、微信流水； 

（2）查阅不规范账户的销户证明，归还代收款项的银行回单； 

（3）查阅公司《财务管理制度》、《风险控制制度》、《存货管理制度》、

《镁废料分选现场管理和安全检查制度》等内控制度； 

（4）查阅《挂牌审查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以下简称“《挂牌指引 1

号》”）、《挂牌条件标准指引》。 

2、分析过程 

（1）针对“个人账户收付款事项的规范”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股东报告期内流水，包括银行卡、支付宝、微信流水，确

认报告期内除上述事项外，未发生其他个人账户代收代付结算行为。公司已经收

回股东卢春英、王坚荣的代收资金 821,673.40 元，相关人员已经结束不当行为，

其银行账户已在报告期内销户。公司原申报报告期为 2018 年至 2020 年 10 月，

主办券商通过补充核查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6 月相关人员的银行流水，确认

期后不再发生个人账户代收代付结算的行为。公司及个人的相应规范情况符合

《挂牌指引 1 号》条款“1-8 个人账户收付款”之“一、个人账户收付款事项的规

范”。 

（2）针对“个人账户收付款事项的披露” 

主办券商已会同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公司业务”之“四、

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情况”之“（五）收付款方式”对个人账户收付款事项进行

详细披露，相关披露符合《挂牌指引 1 号》条款“1-8 个人账户收付款”之“二、

个人账户收付款事项的披露”。 

（3）针对“个人账户收付款事项的核查” 

主办券商已会同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公司业务”之“四、

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情况”之“（五）收付款方式”对个人账户收付款事项进行

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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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相关个人经经整改后，个人账户银行流水不存在与业务相关的情形；

个人资金不存在与公司资金混淆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个人账户挪用公司资金或虚

增销售及采购的情形；不存在利用个人账户隐瞒收入或偷逃税款等情形； 

原报告期 2018 年至 2020 年 10 月公司存在个人卡代收废镁收入的情形，主

办券商针对上述情形，对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6 月的个人卡进行进一步核查。

经核查，2020 年 10 月以后不存在新发生的不规范行为，不存在其他应当规范的

个人账户。经整改后的内控制度合理并得到有效运行。 

针对个人代收的废镁收入，相关收入款项已归还公司，相关收入已经合并计

入公司的营业收入。除上述事项外，不存在个人代付货款采购的情形。2019 年

至 2021 年 6 月，公司与个人账户收付款相关的收入或采购真实、准确、完整。 

3、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公司2020年10月以后不存在财务不规范情

形，相关个人已将代收款项归还公司，并按照适用税率缴纳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及企业所得税，公司及个人的上述行为不构

成重大违法违规，不存在被处罚的风险。公司财务规范性符合《挂牌审查业务规

则适用指引第1号》之“1-8 个人账户收付款”的规范性要求。 

 

2、关于参股农商行。公司于2018年7月受让庐陵农商行1.18%的股权。请公

司补充说明自受让股权以来，公司除取得投资收益外是否与庐陵农商行存在其

他业务或资金往来，公司受让庐陵农商行股权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公司受让庐陵农商行股权的合理性及程序合规

性，公司与庐陵农商行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关联交易，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自受让股权以来，公司除取得投资收益外未与庐陵农商行存在其他业务或资

金往来，公司受让庐陵农商行股权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主办券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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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查过程及事实依据 

（1）访谈公司实际控制人、财务负责人； 

（2）查阅银行存款日记账、银行对账单、会计凭证及附件； 

（3）查阅庐陵农商行股权转让相关的三会决议、转让协议等相关资料； 

（4）查阅报告期内审计报告； 

（5）访谈会计师。 

2、分析过程 

主办券商通过访谈公司实际控制人、财务负责人，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受让庐

陵农商行股权主要系庐陵农商行的股权具有投资价值，确认公司受让庐陵农商行

股权具有合理性。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银行对账单、会计凭证及附件，确认报告期内公司每年均

收到来自庐陵农商行的投资收益，从而验证庐陵农商行的股权具有投资价值。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与庐陵农商行股权转让相关的三会决议，核查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5 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形成以 2.14 元/股的价格受让庐陵农商行

2,784,050 股的决议。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庐陵农商行股权转让协议，确定转让双方签订转让协议，

且转让协议条款明确，确认受让程序合规。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银行存款日记账、银行对账单、会计凭证及附件、报告期

内审计报告，访谈会计师、公司实际控制人、财务负责人，确认公司与庐陵农商

行不存在未披露的关联交易。 

3、结论意见 

公司受让庐陵农商行股权具有合理性，并且程序合规，公司与庐陵农商行不

存在未披露的关联交易。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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